
 

 
 
 

 

川人社函〔2025〕645号 
 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四 川 省 财 政 厅 
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
关于明确稳岗返还大型企业名单和 
相关行业返还比例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各市、

州税务局： 

为推动 2025 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尽快落地见效，根据

国家和省有关工作部署要求，现就有关问题明确如下。 

一、按照《关于认真做好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

施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川人社规〔2025〕9号）明确的“参保单位划

型按与其享受税费政策一致”的原则，结合全省参保企业享受税费

政策情况，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、四川省税务局会商，








